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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 
独立董事事前确认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就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

联方共同投资事项发表独立事前确认意见如下。 

一、基本情况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子公司--淮安华昌固废

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昌固废”），目前处于筹建阶段，由于银行贷款尚未落实到位；

为了不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经华昌固废股东单位协商，拟将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增加

至4,000万元。各股东单位按所占注册资本比例分别货币出资，本公司应货币出资5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金额及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比例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00  50% 2,000  50% 

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750  25% 1,000  25% 

张家港市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50  15% 600  15% 

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0  10% 400  10% 

合计 3,000  100% 4,000  100% 

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规则》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张家港市恒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且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董事长，根据《上市规则》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张家港市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根据《上市规则》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 

我们查阅了深圳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小板规范运行指引》等法律、法规，对照了

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审阅了《关于对淮安华昌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我

们相信，我们发表意见的依据充分、适当。 

三、合法合规性 

经查阅有关规定，对照本次事项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本次关联方共同投资涉及的

关联方交易合法合规，没有违反有关规定，所履行的程序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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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及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在银行贷款尚未落实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注册资本，保障

项目建设进度。华昌固废从事固体废物治理，为涟水薛行化工园区、淮安市周边提供危险

废物处理配套；并可利用危险废物处理装置产生的热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华源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提供热风、蒸汽供热配套，减少外部蒸汽采购量，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形成对合作方的依赖。 

五、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程序适当。本次增资有

利于促进华昌固废项目建设平稳、有序展开，保证项目进度；且共同投资方按注册资本比

例，同步出资到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 

我们同意将《关于对淮安华昌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 

  

                 尤建新           郭旭虹         陈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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